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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雜 項 信 息 ）  

 
香 港 國 際 龍 舟 邀 請 賽  

 

 
 2010 年 香 港 國 際 龍 舟 邀 請 賽 定 於 2010 年 7 月 23 日 、 24 日 和 25 日

0900 時 至 1800 時 ， 在 尖 沙 咀 東 部 海 旁 對 開 海 面 舉 行 。  

 
2.  在 2010 年 7 月 22 日 ， 上 述 海 旁 對 開 約 280 米 的 海 面 上 ， 將 會 放 置

繫 泊 浮 泡 以 標 示 比 賽 區 域 南 面 界 限 ， 而 一 艘 浮 躉 則 會 繫 泊 於 尖 沙 咀 東 部 海

旁 的 登 岸 梯 級 。 這 些 繫 泊 浮 泡 和 浮 躉 會 留 在 原 位 ， 直 至 2010 年 7 月 26 日

左 右 。 船 隻 的 船 東 和 船 長 屆 時 請 使 用 附 近 的 其 他 登 岸 梯 級 。  

 
3.  在 賽 事 舉 行 的 整 段 期 間 ， 駁 船 、 渡 輪 和 小 輪 將 緊 繫 於 各 繫 泊 浮 泡 ，

圍 着 比 賽 區 域 。 所 有 非 參 賽 船 隻 一 律 不 得 進 入 比 賽 區 域 。  

 
4.  凡 在 附 近 水 域 航 行 的 船 隻 ， 務 須 謹 慎 駕 駛 。  

 
5.  本 佈 告 附 有 比 賽 區 域 位 置 示 意 圖 。  

 
6.  倘 天 氣 惡 劣 ， 賽 事 或 會 押 後 至 2010 年 7 月 30 日 至 8 月 1 日 舉 行 。

若 賽 事 押 後 ， 上 述 浮 躉 和 標 示 比 賽 區 域 的 繫 泊 浮 泡 會 於 2010 年 7 月 29 日

至 8 月 2 日 期 間 分 別 停 泊 和 放 置 在 尖 沙 咀 東 部 海 旁 對 開 水 域 。  

 

 

 

 

 
 署 理 海 事 處 處 長 廖 漢 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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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年 7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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